附件2：

全国拍卖行业统计工作表彰办法
（2025年3月31日发布）

为进一步加强拍卖行业统计工作，持续提升行业信息报送质量和统计效率，推动拍卖行业高质量发展，经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拍协”）会长办公会审议决定，为激励在统计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特制定本表彰办法。
一、表彰对象
参与拍卖行业统计工作的各省（区、市）拍卖行业协会（以下简称“省拍协”）及秘书处统计专员、拍卖企业及统计数据报送人员。
二、奖项设置
全国拍卖行业统计工作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优秀企业、优秀统计员。
三、评选条件
（一）全国拍卖行业统计工作先进单位。在统计工作中表现突出的省拍协参评“先进单位”，评选基本条件如下。
1.统计工作制度健全，印发相关统计文件，高度重视并积极组织开展统计宣贯工作，数据催报及时，数据核查认真，能够保证拍卖统计工作连续性和数据真实性、准确性。
2.有专人负责统计工作，建立当地拍卖企业《拍卖企业统计人员联系名单》并进行动态管理，名单更新及时报送中拍协。定期组织企业参加行业统计培训。
3.对中拍协每月数据核查工作配合完成度较高，在统计工作中具有创新方法和优秀工作经验，辖区内报送数据质量较高。
4.关注并及时向中拍协反映辖区内行业发展情况，对增长或下降突出业务板块进行动态跟踪，对头部企业或创新型企业发展有益经验及时报送中拍协。
5．积极参与《中国拍卖行业发展报告》编写工作。
（二）全国拍卖行业统计工作先进工作者。在统计工作中表现突出的省拍协秘书处统计专员参评“先进工作者”，评选基本条件如下。
1.在统计工作中表现突出，责任心强。
2.按时完成统计工作任务，催报及时，核查认真，确保报送数据质量高。
3.积极参与行业统计工作，主动承担中拍协委派的具体工作，并有一定的工作成果。
（三）全国拍卖行业统计工作优秀企业。在统计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拍卖企业参评“优秀企业”，评选基本条件如下。
1.统计工作制度健全，有拍卖数据统计员，按照拍卖统计制度要求，连续填报且数据质量较高。
2.统计员在省拍协《拍卖企业统计人员联系名单》，并参加有关单位组织的行业统计培训。
3.在商务部业务统一平台“全国拍卖行业管理系统”每月按时填报《经营情况综合月报表》、每年填报上年度《拍卖行业统计年报表》，配合完成每次数据核查。
（四）全国拍卖行业统计工作优秀统计员。在统计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拍卖企业统计数据报送人员参评“优秀统计员”，评选基本条件如下。
1.在企业中具体负责数据管理与填报的人员，拍卖统计工作填报积极性高、业务扎实认真。
2.按时完成统计工作任务，责任心强，填报数据质量高。
3.积极参与行业统计培训，完成数据核查。
（五）有以下行为之一者，无评选资格。
1.在评选期内有违规违纪行为。
2.参评对象有错误填报、虚假填报现象。
四、评定流程
全国拍卖行业统计工作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优秀企业和优秀统计员评选，由中拍协发起，每年度评选一次，报送行业主管部门。年度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由省拍协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推荐，年度优秀企业、优秀统计员由省拍协推荐，中拍协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依照本办法评选条件，以“推荐、核实、公示、对外公布”的流程进行评选，具体名额指标，关注年度表彰通知文件。
五、奖励办法
中拍协对全国拍卖行业统计工作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优秀企业和优秀统计员，在全国拍卖行业统计工作会议或相关场合给予通报表彰和一定的物质奖励，并颁发荣誉证书。
六、本办法解释权归中拍协秘书处。
七、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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